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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

周刊

上海

市工商联信产商会

法律服务分会成立

2018 年 12 月 21 日， 上海市工商业联

合会信息产业商会法律服务分会成立大会

在盈科律师大厦举行， 大会选举产生了法

律服务分会理事会， 康烨律师当选分会会

长， 万海军律师、 王建峰律师当选分会副

会长， 周宏杰律师被聘为分会秘书长。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信息产业商会法

律服务分会， 是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信息

产业商会指导下的非营利性行业组织。 法

律服务分会在发展中坚持 “以人为本” 的

人才战略， 将形成由专业律师人才、 专业

市场人才、 专业管理人才组成的人才队伍，

保障法律服务分会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 。

业务范围涵盖企业风控、 法律顾问、 公司

法律、 商事纠纷处理、 并购重组、 投融资、

股权纠纷、 劳动人事、 财务筹划、 知识产

权、 刑事防控、 资本证券、 国际贸易、 海

外投资、 财富管理等领域。 此外， 还聘请

了在国内外享有声誉的法学专家担任顾问。

为上海市工商联会员单位提供满意的

法律服务， 是法律服务分会矢志不渝的目

标， 坚持以商会企业的法律需求为关注焦

点，以客户满意为工作目标，充分发挥法律

服务分会一站式法律服务体系的优势，整合

各专业领域的资源，不仅为客户解决法律问

题，而且为客户提供商业机会、促进客户合

作，为客户提供专业化、综合性的法律服务。

上海市工商联信产商会法律服务分会

会长康烨律师在发言中提出： 责任担当、创

新开拓、奉献共赢是我们的工作指引，倡导

商会会员企业与分会会员律师之间加强沟

通交流、信息共享，携手发展，互惠共赢。 法

律服务分会将以开拓创新为服务精神，以促

进发展为联动纽带， 以渗透细节为服务理

念， 以团结诚信为立会之本， 以创一流法

律服务为奋斗目标， 共建法治社会！

一周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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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浙江新闻” 报道， 去

年 8 月， 温州在浙江省内率先

实行法官与律师 “互评打分”，

时隔一年多， 互评机制取得了

怎样的成效？ 12 月 19 日， 温

州中院与温州市司法局联合召

开了法官与律师互评工作新闻

发布会， 详细讲解了互评机制

建设情况， 并现场进行了网上

“背靠背” 演示。

推动职业共同体建设

据温州中院党组副书记、

常务副院长陈有为介绍， 通过

创新法官与律师相互评议机

制， 其目的在于推动新型法律

职业共同体建设， 加强律师和

法官之间互动交流 ,积极推动

建立彼此尊重、 相互支持、 相

互监督的良性互动关系。

记者从发布会获悉， 法官

与律师互评机制确定了包括整

体评议、 个案评议、 评优评先

以及线上线下评议相结合的

“背靠背” 互评方式， 尤其突

出法官与律师在个案中的互相

评议， “背靠背” 的保密评价

模式让法官与律师可以放心评

价， 有效避免了双方碍于情面

的评分， 确保了评议结果客观

公正。

在评价内容上， 对法官涵

盖仪表仪容、 言语规范、 庭审

驾驭能力等十项内容； 对律师

则涵盖出庭仪容、 出庭纪律遵

守、 言行态度等十项内容， 满分

100 分， 采用赋分定档的互评体

系。

法院对律师参与诉讼并具完

整程序的案件， 将对案件承办律

师进行评议作为法官结案的前置

条件； 而案件结案后， 系统将向

承办律师发送提示短信， 要求律

师在 7 日内登录系统对案件经办

法官进行评议。 若律师超期未评

议案件达到 3 件以上， 系统将暂

时限制律师账号的部分功能， 律

师将无法在律师服务平台上进行

网上立案、 缴费以及案件信息查

询。 在律师对未评议案件作出评

议后， 系统自动恢复使用相应诉

讼服务功能。

纳入法官年度考核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11

月， 温州全市法官已开展网上个

案 互 评 44759 件 ， 涉 及 律 师

1852 名， 其中评价优秀的 43931

件 ， 占 比 98.15% ， 评 价 良 好

546， 占比 1.22%， 评价合格的

为 241 件， 占比 0.54%， 评价不

合格的 41 件 ,占比 0.09%。 律师

对法官评价 40722 件， 涉及法官

900 名 ， 其 中 ， 评 价 优 秀 的

40508 件， 占比 99.47%， 评价良

好的为 162 件， 占比 0.40%， 评

价合格的分别为 39 件 ， 占比

0.10%， 评价不合格的 13 件 ,占

比 0.03%。

“赋分定档的评议体系， 使

法官与律师之间相互监督、 相互

促进有了具体的参照标准， 有效

促进了我市法官与律师职业形象

和履职能力水平的提升。” 温州

市司法局副局长李建业如是说。

针对评议结果， 温州中院和

温州市司法局还进行了多方面的

探索。 全市法院将个案评议结果

纳入法官年度考核， 作为评选办

案能手、 优秀法官等评先评优的

参考依据； 法院为评选出的优秀

律师提供相对独立的阅卷、 候庭

场所、 预留停车位等优待服务。

评议结果也与律师年度考核及评

优评先等相结合。 律师个人互评

得分将作为其执业年度考核的参

考依据， 执业年度考核结果将记

入执业档案， 影响律师的信用等

级、 评优评先、 社会职务推荐以

及协会职务安排等， 多次被评为

不合格的律师或不合格率较高的

律师， 执业年度考核时会被评为

基本称职乃至不称职。

据悉， 继在省内首创法官与

律师相互评议机制后， 温州法院

与司法局还将致力于系统的升级

改造 ， 将互评系统从 PC 端登

陆， 转向着手开发移动端互评系

统 ， 今后还将开通手机 APP、

微信小程序等渠道， 让互评更加

便捷高效。 同时还将探索开发网

上互评系统的 AI 智能分析功能，

对评价结果进行甄别， 保证互评

数据客观真实。 （戚祥浩）

据媒体报道， 许某在成

都一家保险公司工作， 岗位

是“医疗查勘定损岗”。 2017

年 3 月， 许某在家中处理工

作事宜时突发胸痛， 经抢救

无效次日死亡。事发后，所在单位向当地人社

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但人社局认为许某不

符合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 不予认

定。家属诉至法院，近日法院撤销了人社局的

决定，认为该情况应视同工伤。

结合今年 5 月最高人民法院对一起类似

案件的判决， 如果有证据证明劳动者是在家

工作， 且符合 《工伤保险条例》 规定视同工

伤的情形， 那么就有可能获得工伤保险待

遇。 这对劳动者显然是个好消息。

陈宏光

在家工作身故

也可能视同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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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 《广州日报》 报道， 今

年以来， 广州警方共抓获网上

追逃人员 3783 名， 平均每天

11 人落网。

全市共抓获网上追逃人员

3783 名 ， 平均每天 11 人落

网， 其中抓获潜逃 5 年以上逃

犯 231 名 ； 故意杀人案逃犯

19 名 ， 故意伤害案逃犯 364

名， 抢劫案逃犯 128 名， 诈骗

案逃犯 500 名 ， 盗窃案逃犯

478 名。

公安机关的强力缉捕， 及

时有力地抓获了一批潜在危害

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犯罪

嫌疑人， 有效震慑了罪犯的嚣

张气焰。

李某 ， 2001 年因涉嫌绑

架案被海珠警方立案侦查。 追

逃工作开展以来， 海珠警方多

次奔赴广东佛山、 茂名， 广西

蒙山、 桂林等地核查线索， 发

现该在逃人员春节期间曾驾车

返乡逗留。 海珠警方经过研判

分析， 判断该在逃人员应已漂

白身份， 在广西工作生活。

警方经深入调查， 确定了

一名户口所在地在广西桂林的

男子李某 。 此人已经漂白身

份， 在桂林做律师。 11 月 27

日， 海珠区公安分局在广西桂

林某律师事务所， 抓获已将身

份漂白、 从事律师工作的在逃

人员李某。

2012 年 7 月 ， 番禺区某公

司发生一宗职务侵占案， 员工吴

某利用工作便利， 盗用财务出纳

人员的工作账号及密码， 将公司

的 29 万元人民币转走。

案发后， 番禺警方对犯罪嫌

疑人吴某办理网上追逃， 并组织

警力对其进行追捕 ， 但一直未

果。

番禺警方再次细致梳理案

情， 发现嫌疑人已婚并育有一名

孩子， 其弟弟在番禺区工作， 父

母也与弟弟一起生活。 他们极有

可能与吴某保持联系。 民警结合

走访摸查分析， 判断吴某隐匿在

番禺区， 投靠其父母、 弟弟。

民警认真剖析该在逃人员心

理， 通过其弟弟做其思想工作，

一方面加强法律引导， 讲明利害

关系， 敦促吴某尽快投案自首；

另一方面实行人性化追逃， 通过

从情理、 法理上对吴某的父母、

弟弟开展规劝， 从人性角度分析

在逃人员的处境和现状， 以及给

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危害， 耐心细

致地做好在逃人员亲属的思想工

作， 激发和调动了在逃人员家属

配合公安机关规劝敦促在逃人员

主动投案自首的积极性。

11 日 14 日， 经民警多方努

力， 成功规劝在逃人员吴某投案

自首。

广州：

逃犯在广西当律师被抓获

据 《晶报》 报道， 12 月 18

日， 主题为 “凝心筑梦新时代，

法治鹏城再出发” 的深圳市律

师协会成立 30 周年纪念大会隆

重举行。

1988 年 12 月 ， 为了适应

律师行业发展及自律管理的需

要 ， 深圳市律师协会在党委 、

政府的关怀下成立。

深圳市委常委余新国， 深

圳市司法局党委书记、 局长蒋

溪林分别在纪念大会上致辞。

蒋溪林在大会上致欢迎辞

时回顾了深圳律师业改革发展

的光荣历史， 充分肯定了深圳

律师在服务中心大局、 服务经

济社会、 服务安全稳定、 服务

创新创业、 服务法治社会、 服

务百姓民生、 服务司法改革等

领域贡献的法治力量， 以及深

圳律师团结奋进 、 敢于创新 、

专业敬业、 自强自律的精神风

貌。

他同时寄语 ： 凡是过往 ，

皆为序章， 深圳律师在改革开

放 40 周年的历史节点、 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的背景下， 要继续

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 在

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 不懈

奋斗 ， 在更高起点 、 更高层

次 、 更高目标上续写新的辉

煌篇章。

深圳市委常委余新国致辞

表示， 30 多年来， 在市委市政

府坚强领导下， 全市广大律师

和深圳市律师协会始终以改革

创新的精神、 敢为人先的勇气，

在服务特区建设发展中创造了

国内律师行业的多个第一， 行

业规模及业务发展走在全国前

列， 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推

进法治深圳建设、 助推全市经

济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

出了重要贡献。

深圳市律师协会是值得市

委市政府充分信赖、 广大律师

充分认可的行业组织， 希望深

圳市律师协会和广大律师牢记

使命、 奋发有为， 为新时代深

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大会正式发布了 《深圳律

师行业社会责任报告》。

该报告分六个篇章， 介绍

了深圳律师的行业发展状况以

及深圳律师服务政治大局、 积

极参政议政 、 推动法治进程 、

优化营商环境、 助力经济发展、

参与社会建设、 服务和谐社会、

提升价值体现、 促进组织建设

等方面的努力与成果， 聚焦近

五年来深圳律师履行社会责任

方面的典型事例， 从而表述深

圳律师社会责任的承担对于促

进深圳法治政府建设、 法治社

会建设的作用。

深圳：

发布律师行业社会责任报告


